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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山西省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2020年更是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工作导则》，
逐步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构建了政策法规保障体系、科技服务支撑体系、生态监测
评价体系、生态修复标准体系、生物灾害防控体系。据山西省草地资源清查，2020年
底山西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9个百分点。

芮城县是山西省草原资源重点县之一。近年来，我县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但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脆弱、基础工作相对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为进一步加
强我县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出台了《加强
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

《意见》出台的背景



《意见》出台的意义

壹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县草原保护修复真正进入了大生态建设的方阵，
同时也成为芮城县加强草原保护修复治理第一个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意
见，对芮城县草原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贰
《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林草政策措施，有利于全面落实林长制，夯
实林业工作基础，补齐短板，为我县林业草原建设提供依据，切实加强我县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提升草原多重功能，在美
丽芮城建设中彰显草原功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意见》出台的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综合治理

坚持科学利用

坚持多方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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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出台的目标

     到2025年

全县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退化草原得到有效治
理和修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5%左右，草原生态服务功
能和生产力显著提升，草原在美丽芮城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到2035年

退化草原得到全面治理和修复，草畜基本平衡，草原生态系统实
现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全面形成。

     到本世纪中叶

全县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草原退化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0%以上，草原生态状况
持续改善，草原质量稳步提升，草原生物多样性丰富。



《意见》工作任务

开展草原资源调查与监测评价加大草原生态保护

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严格草原征占用的审核审批

加大草原资源执法

构建草原有害生物防控体系 统筹推进林草融合高质量发展

推动草原产业绿色发展



《意见》工作措施

组织领导 政策支持 科技服务 宣传引导

县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
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把草原保护修复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根据职责分工，
认真落实，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到位。

要探索研究建立草原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充分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保护的
积极性。要把草原保护修
复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基本建设规划，加大投
入力度，完善补助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创设适合草
原特点的金融产品，鼓励
社会资本设立草原保护基
金，参与草原保护修复。

大力支持草原科技创新，
建立完善草原保护修复
技术标准体系。集中选
拔培育一批优秀的草原
研究人才，为推动全县
草原事业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才保障。

要加大宣传力度，多种形
式并举，注重运用传统主
流媒体、现代网络信息等
平台，广泛宣传草原的重
要生态、经济、社会和文
化功能，引导全社会关心

支持草原事业发展。


